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泉开税 税通 〔2024〕 10426 号 

泉州市金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50598705195207） 

事由：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结论通知（核定征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 号）第七条，《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国

税发〔2009〕91号）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通知内容：本机关已完成对你（单位）的金盾商住花苑

3#、4#、5#楼及娱乐办公楼项目（项目编号：350594130002）

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核查，现通知如下： 

1. 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30707169.59 元（普通住宅

23431816 元；非普通住宅 1107771.0 元；其他类型

房地产 6167582.59 元）； 

2. 核定征收率：普通住宅 5.0%；非普通住宅 5.5%；其

他类型房地产 19.13%； 

3. 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2412376.76 元（普通住宅

1171590.8 元；非普通住宅 60927.41 元；其他类型房地产

1179858.55元）； 

4. 减免税额：0.0 元； 



5. 已缴土地增值税税额：318964.56 元； 

6. 应补（退）土地增值税：2093412.2元； 

7. 项目总可售面积：0.0平方米（普通住宅 0.0平方米；

非普通住宅 0.0平方米；其他类型房地产 0.0平方米）； 

清算时已售面积：0.0 平方米（普通住宅 0.0 平方米；

非普通住宅 0.0平方米；其他类型房地产 0.0平方米）； 

清算后剩余可售面积：0.0 平方米（普通住宅 0.0 平方

米；非普通住宅 0.0 平方米；其他类型房地产 0.0平方米）； 

请你单位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土地增值税补

（退）税事宜。逾期未办理，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处理。 

若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知的期

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

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

内依法通过当面、邮寄或者电子税务局等方式，提交行政复

议申请书，或者以口头方式，向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签章） 

2024年  11 月 29  日 


	



